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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 

受贵单位委托，我公司对湖北永峰鞋业有限公司位于汉川市仙女山街

道办事处华一村工业房地产（包括整宗工业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已

建成的四栋房屋以及地上未完工建筑物 1幢、地基两处等。已建成四栋房

屋建筑面积合计为 10412.9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31184.10平方米，

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川国用（2013）第 1298 号）、《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 2010-3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证号：建字第 2010-28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420984201008280101）、《房屋他项权证》（证号：汉川市房建字第 Z20150011

号），房地产规划用途与实际用途均为工业及配套。）的市场价值进行了

估价。估价目的是因案件审理（或执行）的需要而对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

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价值时点是 2017年 12月 26日。 

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在合理的假设下，采用成本法进

行了专业分析、测算和判断，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估价结果为： 

房地产总价：2530.53 万元，大写金额：人民币贰仟伍佰叁拾万零

伍仟叁佰元整。（其中土地价值为人民币 673.58万元，土地单价为RMB216

元/平方米；已建成房屋价值为人民币 1096.78 万元；未完工建筑物 1

幢、地基两处等价值合计 760.17 万元）。 

估价结果包含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价值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且

已考虑与估价对象功能相匹配的附着在建筑物上的、不可移动的设备设

施、地上临时建筑及室内墙地顶面无法移动的装饰装修对估价对象房地

产价值的影响。 

报告使用人在使用本报告之前须对报告全文，特别是“估价的假设

和限制条件”认真阅读，以免使用不当，造成损失！估价的详细结果、

过程及有关说明，请见附后的《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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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函告！ 

 

武汉华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莉 

二○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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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 

我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在此郑重声明： 

(一)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客观、公正的专

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经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

条件的限制。 

(三)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

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或偏见。 

(四)我们是依照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标准《房地产估

价基本术语标准》等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黄志宏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对估价对

象进行了实地查勘。 

(六)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日  期 

黄志宏 4220070034  年  月  日 

张子强 422004001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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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 一般假设 

1.估价对象产权明晰无异议，手续齐全，可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

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不得转让的房地产。 

2.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

《房屋他项权证》，我们对记载的权属、面积、用途等资料进行了审慎检

查，但未予以核实，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3.市场供应关系、市场结构保持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或实质性改变。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

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

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用。 

5.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即能满足以下条件：⑴自愿销售的卖方及自愿购买的买方；⑵交易双方

无任何利害关系，交易的目的是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⑶交易双方了

解对象、知晓市场行情；⑷交易双方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⑸不存

在特殊买者的附加出价。 

6.本次评估委托期限为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一八年二

月六日（二○一八年三月十九日补充委托），实地查勘日期为二○一七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并以实地查勘日期作为价值时点。 

7.估价对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上记

载建设规模为 13003.94平方米;《房屋他项权证》记载办公楼、1号车间、

2 号车间、食堂共计 4 幢，总建筑面积为 10412.99 平方米，本次评估范

围为《房屋他项权证》记载的 4 幢房屋，建筑面积为 10412.99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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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次估价以估价对象按规划工业用途持续使用为假设前提。 

9.估价对象未完工部分的综合楼、宿舍楼、1#、2#厂房的土建工程项

目中已封顶的综合楼、厂房基础以及场地回填工程的价值，根据《湖北

省汉川市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经双方确认，对该价值无

异议，无争议，本次评估引用判决结果。 

(二)未定事项假设 

1、该估价结果包含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价值及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且已考虑与估价对象功能相匹配的附着在建筑物上的、不可移动的设备

设施、地上临时建筑及室内墙地顶面无法移动的装饰装修对估价对象房

地产价值的影响。 

2.估价对象由申请人、估价人员现场确认，若与实际不符，应重新估

价；估价人员实地查勘时，未进行建筑物基础、房屋结构的测量和实验，

我们仅作一般性查勘，不能确定其结构是否存在内部安全隐患，本次估

价假设其无建筑物基础、结构等方面的重大质量问题。 

3.本次评估以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用地规划许可

证》、《房屋他项权证》等资料的真实有效为假设前提，特此声明。 

(三)背离事实假设 

1.本次估价目的是因案件审理（或执行）的需要而进行的房地产价值

评估，估价时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市场供应关系变化、

市场结构转变、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

也没有考虑估价对象将来可能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式

下的特殊交易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

结果一般亦会发生变化。 

2.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所有权人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

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汉川市仙女山街道办事处华一村工业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 4 -    

                                                                                                   

武汉华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TEL:(027)82835950 

地址：武汉市中原大厦 24层 E、F室                                                FAX:(027)82835181 

 

(四)不相一致假设 

无。 

(五)依据不足假设 

无。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本次估价仅用于案件审理（或执行）的需要而进行的房地产价值评

估,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2.本估价报告自报告出具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但价值时点后，在报告

有效期内估价对象的质量及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

明显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估价结果；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估价。 

3.本估价报告专为估价委托人所使 

用，未经本估价机构同意，不得向估价委托人和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

单位和个人提供；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及任何参考资料均不允许在任何

公开发表的文件、通知或声明中引用，亦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公式发表。 

4.本报告由武汉华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解释。 

5.本报告必须经估价机构加盖公章、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后方可使

用，估价机构仅对本报告的原件承担责任，对任何形式的复制件概不认

可且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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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单位名称：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 

案件承办人：王南江（联系电话：13294116770） 

案件督办人：董翠华（联系电话：83215465） 

(二)估价机构 

名称：武汉华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莉 

住所：武汉市江岸区中原大厦 24层 E、F室 

资质等级：国家一级 

资质证书编号：鄂建房估证字第 37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20102000096781 

(三)估价目的 

因案件审理（或执行）的需要，对房地产价值进行评估。 

(四)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范围 

估价对象为湖北永峰鞋业有限公司位于汉川市仙女山街道办事处华一

村工业房地产，包括整宗工业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已建成的四栋房

屋以及地上未完工建筑物 1 幢、地基两处等。其中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31184.10平方米，已建成四栋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 10412.99平方米。 

2.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⑴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1)土地权益状况 

土地所有权：国有土地。 

土地使用权状况：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归湖北永峰



汉川市仙女山街道办事处华一村工业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 6 -    

                                                                                                   

武汉华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TEL:(027)82835950 

地址：武汉市中原大厦 24层 E、F室                                                FAX:(027)82835181 

 

鞋业有限公司单独所有，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川国用（2013）

第 1298 号），登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63 年 12

月 5日，至价值时点的剩余使用年限为 45.94年。 

土地使用管制情况：按土地规划部门批准的使用条件使用。 

土地利用现状：宗地现建成有办公楼、1 号车间、2 号车间、食堂等

四栋建筑物，另有其他临时建筑若干、未完工建筑物 1 幢、地基两处，

除建筑物占地面积以外的为空地，作为厂区道路、停车、货物堆场和绿

化使用。 

出租或占用情况：现处于空置未利用状态。 

他项权利设立情况：至价值时点，存在尚未注销的抵押等他项权利，

已被查封。 

2)房屋权益状况 

房屋所有权状况:估价对象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地字第 2010-36 号），建设单位：湖北永峰鞋业有限公司，

建设位置：汉川经济开发区；于 2010年 9月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2010-28号），建设项目名称为“厂房等”，建设位置：经济开

发区；于 2010 年 8 月 28 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420984201008280101），建设地址：汉川华一村，建设规模：13003.94

㎡，合同价格：985万元。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他项权证》记载的 4

栋房屋抵押建筑面积合计为 10412.99平方米，本次评估以《房屋他项权

证》记载抵押面积为准，宗地上另有其他临时建筑若干、未完工建筑物 1

幢、地基两处。 

他项权利设立情况：至价值时点，存在尚未注销的抵押等他项权利，

已被查封。 

出租或占用情况：现处于空置未利用状态。 

其他特殊情况：无。 

⑵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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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状况包括估价对象所处的位置（坐落）、交通、基础、公共配套

设施、产业聚集度等，估价对象区位状况详细见下表（表 1）。 

表 1 估价对象区位状况表 

坐落位置 估价对象位于汉川市仙女山街道办事处华一村，其四至：东南临S106省道。 

交通条件 
估价对象周边有S106省道、G106国道等道路，临近永峰鞋业公交车站，有汉川6路公交线路通达，交通

条件一般。。 

基础、公共配套

情况 

估价对象所在地块基础配套设施供电、供水、排水、通信等比较完善。周边分布有汉川市农村

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汉正中学、汉正小学、新际大酒店等，公共配套设施一般。 

产业聚集度 
估价对象位于汉川市仙女山街道办事处华一村，所在区域仅分布有湖北华城科技、湖北亦顺塑胶有

限公司等少量企业，产业聚集程度较劣。 

⑶实物状况 

1)土地实物状况 

名称：汉川市仙女山街道办事处华一村房地产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 

四至：东南临 S106省道。 

面积：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31184.10平方米。 

形状：所在宗地形状呈较规则矩形分布。 

用途：登记用途为工业用地。 

地形地势：地势比临街公路低,地形较平坦。 

土地开发程度：宗地红线内外“五通”（通路、通电、供水、排水、

通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2)建筑物实物状况 

根据估价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宗地现建成有办公楼、1 号车间、

2号车间、食堂等四栋建筑物，另有其他临时建筑若干、未完工建筑物 1

幢、地基两处。 

表 2 估价对象建筑物及附属物实物状况 
序

号 
名称 

建筑面

积（㎡） 

建筑

结构 

楼层

状况 

层高

（米） 

设施 

设备 
装饰装修 

空间 

布局 

使用及维护状况、

完损状况 

1 
办公

楼 

10412.99 

钢混 1-4/4 
约3.5

米 

水、电、

空调 

外墙为墙砖、内墙刷

白、天花板为石膏板吊

顶，地面水泥为地面

砖，铝合金窗，木门。 

空间布局

及各个空

间的交通

流线合

理。 

现空置、局部有渗

水，主体结构完

好，重新装修能正

常使用，九成新。 

2 
1号车

间 

钢结

构 
1/1 

约7.5

米 
水、电 

外墙、内墙为墙砖或轻

钢、地面水泥砂浆抹

平，塑钢窗，铁门。 

现空置、主体结构

完好，能正常使

用，九成新。 

3 2号车 钢结 1/1 约7.5 水、电 外墙、内墙为墙砖或轻 现空置、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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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构 米 钢、地面水泥砂浆抹

平，塑钢窗，铁门。 

完好，能正常使

用，九成新。 

4 食堂 
钢结

构 
1/1 约6米 水、电 

外墙、内墙为墙砖或轻

钢、地面水泥砂浆抹

平，塑钢窗，铁门。 

现空置、主体结构

完好，能正常使

用，九成新。 

5 

未完

工建

筑物 

/ 
钢混

结构 
1-6/6 

约3.5

米 
未安装 

主体结构基本封顶，外

墙尚未完工，设备安装

及装饰工程尚未开工。 
/ 

现空置、维护状况

较差，待后续工程

完工后能正常使

用。 

6 
两处

地基 
/ 钢混 / / / / / 

尚未继续施工，维

护状况较差。 

(五)价值时点 

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估价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

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

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中，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内涵如下： 

在价值时点设定利用条件下，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31184.10 平方米、

地上已建成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 10412.99 平方米、其他未完工建筑物 1

幢、地基两处等、房地产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剩余土

地使用年限为 45.94年的市场价格。 

(七)估价依据 

1.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⑶《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⑷《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⑸《司法鉴定报告的格式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⑹《湖北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

政府第 45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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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湖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修订）； 

⑻其它法律、法规等。 

2.有关技术标准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GB/T50899-2013）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GB/T18507-2001）； 

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

从 2007年 8月 10日起实施）。 

3.委托方提供的评估所需资料 

⑴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摇号选择中介机构确认书（编号：（2017）

第 2550号）； 

⑵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涉讼资产委托鉴定评估通知书（编号：

【2017】第 2550号）； 

⑶武汉市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案件转办单复印件（编号：（2017）东鉴

委（估）字第 99号）； 

⑷《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川国用（2013）第 1298号)； 

⑸《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 2010-36号）复印件； 

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第 2010-28号）复印件； 

⑺《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420984201008280101）复印件； 

⑻《房屋他项权证》（证号：汉川市房建字第 Z20150011号）复印件； 

⑼《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鄂 0984民初 1102号； 

⑽其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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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估价机构和房地产估价师掌握和搜集的有关资料 

⑴湖北省造价管理站公布的“湖北省主要城市各类用房建安工程造价

及分析”（鄂建标定[2016]90号）； 

⑵本公司收集掌握的现场勘察资料、市场调查资料及汉川市近期工业

房地产市场行情。 

(八)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遵循以下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

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独立”是要求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

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应凭

自己的专业知识、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客观”是要求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自己的情感、好恶和偏见，

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估价；“公正”是要求注册房

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中的任何

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地进行估价。 

2.合法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依法是指不仅要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

察院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还要依据估价对象所在地的有关地方性法规，

国务院所属部门颁发的有关部门规章和政策，估价对象所在地人民政府

颁发的有关地方政府规章和政策，以及估价对象的不动产登记簿、权属

证书、有关批文和合同等。 

3.价值时点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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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房地产估价之所以要遵循价值时点原则，是因为影响房地产价

格的因素是不断变化的，房地产市场是不断变化的，从而房地产价格和

价值是不断变化的。 

4.替代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

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在同一个房地产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会有

相近的价格。任何理性的买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房地产的正常价

格过高的价格，任何理性的卖者不会接受比市场上相似的地产的正常价

格过低的价格，这种相似的房地产之间价格相互牵制的结果，是它们的

价格相互接近。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所谓

最高最佳利用，是指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并使价值

最大的合理、可能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 

(九)估价方法 

本次评估中估价方法的选用是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状况，并结合估价

对象的具体特点及特定的估价目的等条件来选择的。 

1.估价技术路线及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本次估价考虑到估价对象整体由两部分组成，即已建成部分和未完工

在建部分，本次评估已建成部分采用成本法测算评估总价，未完工在建

部分引用《湖北省汉川市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的工程价

款，两部分价值相加求和得出估价对象房地产的总价。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

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 

比较法适用性分析：比较法采用的技术路线是“选取类似房地产的实

际成交价格经过适当处理后作为估价值”。经调查，近期在估价对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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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或同一供需圈内,没有与估价对象类似的工业房地产市场交易实

例，故不适宜采用比较法进行估价。 

收益法适用性分析：收益法采用的估价技术路线是“房地产价值是由

房地产未来可获得的收益决定的”。估价对象为工业房地产，可出租可

自用，可以产生收益，属于收益性或具有潜在收益的房地产，从理论上

可选用收益法进行估价。但在估价对象同一区域或同一供需圈内，无类

似规模、生产类似产品的工业企业房地产整体出租案例，故难以确定一

个客观的租金收益水平，不适宜采用收益法进行估价。 

成本法适用性分析：成本法采用的技术路线是“通过对估价对象房地

产价格的组成部分进行分解，了解各价格组成部分的正常市价，再累加

（积算）作为估价对象的正常市价”。 估价对象为开发完成的房地产，而

类似工业房地产开发的土地取得成本、建设成本、相关税费及利润等均

可可靠计量，故可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 

假设开发法适用性分析：假设开发法采用的估价技术路线是“未完成

的房地产的价格取决于它完成后的价格和从未完成到完成阶段所需增加

的各项投入以及相应的利息、利润、税费的差额”。假设开发法通常用

作可供开发的土地、在建工程、可重新改造或改变用途的旧房等类型房

地产的估价方法，估价对象为已建成的房地产，故不适宜采用假设开发

法进行估价。 

综上所述，本次已建成部分估价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2.估价方法定义 

⑴成本法定义 

成本法是测算估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合称为重新

购建价格）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

或价格的方法。 

⑵成本法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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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把土地当作原材料模拟房地产开发建设过程采用成本法估价，

所以本次估价中的成本法公式为： 

房地产价值＝房地产重新购建价格-建筑物折旧 

式中： 

房地产重新购建价格=土地取得成本+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投资利息+销售税费+开发利润+未完工在建工

程总价 

(十)估价结果 

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在合理的假设下，采用成本法进行

了专业分析、测算和判断，确定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 2017年 12月 26日

的估价结果为： 

房地产总价：2530.53 万元，大写金额：人民币贰仟伍佰叁拾万零伍

仟叁佰元整。（其中土地价值为人民币 673.58万元，土地单价为 RMB216

元/平方米；已建成房屋价值为人民币 1096.78万元；未完工建筑物 1幢、

地基两处等价值合计 760.17 万元）。 

(十一)估价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注册号 签 名 日 期 

黄志宏 4220070034  年  月  日 

张子强 4220040011  年  月  日 

(十二) 实地查勘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十三)估价报告作业日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一八年三月三十日 

(十四)估价报告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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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为 2018 年 3 月 30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若在此期间市场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或受不可抗力的影响，该价格需作相

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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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     件 

(一)估价对象照片； 

(二)估价对象位置图； 

(三)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摇号选择中介机构确认书复印件； 

(四)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涉讼资产委托鉴定评估通知书复印件； 

(五)武汉市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案件转办单复印件； 

(六)《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七)《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八)《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九)《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 

(十)《房屋他项权利》复印件； 

(十一)《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十二)其它资料复印件； 

(十三)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十四)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十五)估价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